
●开展道路测试必须办理临时行驶车号牌。

自动驾驶汽车进行路测的部分要求

●道路测试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8个月，且不得超过安

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及保险凭证的有效期。

●须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不少于500万元/车的

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不少于500万元/车的自动驾驶

道路测试事故赔偿保函。

人类科技的发展，来自于对技术的
无限畅想。目前在成都，自动驾驶汽车
也进入了实地试行测试阶段。

6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政府官网获悉，《成都市智能
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
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已于日前印发并生效。《实施细则》主要规
范了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汽车在成都市开
展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的相关事项。

高新区、龙泉驿区
约50公里道路为测试道路

今年3月，经成都市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专家委员会评审，成都市公安
交管局、市经信局、市交通运输局联合
会审通过，指定成都市高新区、龙泉驿
区约50公里道路作为成都市智能网联
汽车测试道路，并发布《关于指定高新
区、龙泉驿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的
通告》。

前期已发放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行驶号牌的12台车辆（4辆纯电动城市
客车、8辆纯电动轿车）将在以上道路开
展自动驾驶测试。每天0时至9时、17
时至24时以及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道
路施工等情况下，禁止进行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根据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
有关规定，符合测试条件的车辆除外）。

参与测试车辆
须购买不少于500万元的保险

谁能进行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
《实施细则》明确，道路测试主体是指提
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申请、组织道
路测试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单位。道路测
试主体必须符合《管理规范》第五条规
定，同时具备足够的民事赔偿能力：为道
路测试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不少
于500万元/车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
不少于500万元/车的自动驾驶道路测

试事故赔偿保函。
道路测试、示范应用车辆是指申请

用于道路测试、示范应用的具备智能网
联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包括乘用车、商
用汽车和专用作业车。

开展道路测试
必须办理临时行驶车号牌

如何进行道路测试？《实施细则》明
确，道路测试主体向管理单位提交相关
材料，管理单位帮助道路测试主体申领
试验用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临时行
驶车号牌规定的行驶范围应当根据自我
声明载明的测试路段、区域合理限定。
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自我声明
载明的测试时间。

若临时行驶车号牌到期，测试主体
可凭有效期内的自我声明在临时行驶车
号牌到期前15个工作日内申请新临时
行驶车号牌，无需重复进行封闭场地自
动驾驶功能测试。

自我声明到期或需要变更道路测试
驾驶人等基本信息，道路测试主体应对
自我声明的信息进行更新，向管理单位
提交变更说明及相应证明材料，管理单
位审核通过后报备牵头部门，并通知申

请主体办理相关手续。车辆配置及道路
测试项目发生变更的，需重新进行相应
测试。

此外，道路测试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8个月，且不得超过安全技术检验合格
证明及保险凭证的有效期。

测试汽车发生事故
5日内需提交书面事故报告

道路测试时发生交通事故如何处
理？《实施细则》明确，在道路测试、示范
应用期间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对驾驶人进行处理。发生交通事故，
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认定
当事人的责任，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主
体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实施细则》规定，车辆在道路测试、
示范应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时，应立
即停止测试，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按交
通事故规定程序处理，同时立即报告管
理单位。管理单位每月应将道路测试、
示范应用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情况上报
牵头部门。

在道路测试、示范应用过程中违反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或发生交通事故，在
收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出具的违
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或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后5个工作日内，道路测试、示范
应用主体应以书面形式向牵头部门及
管理单位提交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结果
和完整的事故分析报告或违反交通法规
分析报告。

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车辆损毁事
故，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主体应在24小时
内将情况上报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
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
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X（人、
车、路、云端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
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
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
驶，并最终可实现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
代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通常也被称为智
能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包括有条件
自动驾驶、高度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
驶。有条件自动驾驶是指在系统的设计
运行条件下完成所有动态驾驶任务，根
据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接管请求，驾驶人
应提供适当的干预；高度自动驾驶是指
在系统的设计运行条件下完成所有动态
驾驶任务，在特定环境下系统会向驾驶
人提出动态驾驶任务接管请求，驾驶人/
乘客可以不响应系统请求；完全自动驾
驶是指系统可以完成驾驶人能够完成的
所有道路环境下的动态驾驶任务，不需
要驾驶人/乘客介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实习生 代江兰

新 闻 多 一 点

智能网联汽车
界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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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发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实施细则

自动驾驶汽车路测 每车保险不低于500万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周翼）
捧一本书、喝一盏茶，未来的凉山满城飘
书香。6月23日，“书香凉山·全民阅读”
活动启动仪式在凉山州西昌市举行。该
活动吹响了全面启动书香凉山建设的号
角。

启动仪式上，西昌市“步行15分钟
阅读网点”12家特色书店、书吧门店获
得授牌。凉山州直工委等6家单位也分
别获得“书香凉山·全民阅读”——悦读
党员之家、悦读校园、悦读员工之家、悦
读工匠之家、悦读青年之家、悦读家庭授
牌。

按照凉山州第九次党代会和凉山州
委九届五次全会部署，凉山州将大力实
施文化铸魂赋能工程，进一步激发全民
阅读的热情，推动书香凉山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书香凉山全民阅读”
建设，让市民在步行15分钟的范围内就
能找到阅读地点，凉山州委宣传部公开
征集“15分钟阅读文化圈”合作场馆，已
得到西昌市部分社区、公司门店、实体书
店、酒店、医院、咖啡屋、奶茶店等积极响
应。凉山州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凉山州将以西昌为试点，首批建设100
个“书香凉山·全民阅读”点位，未来还将
发布一份完整的凉山“阅读地图”，便于
读者搜索导航。

“书香凉山·全民阅读”活动启动

凉山将打造“15分钟阅读圈”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范华 卢春阳）6月22日，记者在成都
市首座投用的智能机械停车楼感受了
一回自动停车、100秒取车的便捷。

这座利用企事业单位院内空间建
设的 12层智能机械停车楼位于成都
市高升桥北街，占地仅738平方米，内
设8个存车室和8个取车室，共有16
个出入口。该停车楼将原先只能停
42辆车的泊位，增加至360个，极大缓
解了周边老旧小区停车难题，同时也
为促进城市静态交通有序、健康发展，
破解城市拥堵、社区拥挤等难题提供
借鉴。

停车操作简单、存车方便快捷是这
座停车楼的一大亮点。车辆可正进正
出，无需倒车入位。当车辆行驶至存车
室门前时，摄像头扫描车辆驶近，存车
室门便自动打开。驾驶员将车辆停入
存车室后，智能语音会提醒驾驶员关好
车门、拉手刹、及时离开存车室等信息，
驾驶员通过门前的显示屏点击确认，即
可完成存车。

为保证安全，存车室设有多道光电
检测，经过测量后确认车身尺寸，从而
区分轿车与SUV，随后将车辆精准停入

相应停车位。同时，存车室还包含活体
检测设备，当存车室有人或小动物时，
存车室大门都无法关闭。

取车时，系统再根据车主的取车信
息将对应的车辆自动搬运至车库一楼
取车室等待驶离，平均取车时间约100
秒，还可手机预约取车，实现取车“零等
待”。

目前该停车楼临停车辆收费标准
为前两小时 8 元，后面每小时加收 2
元。为提高停车库利用率，更好服务于
周边老旧小区居民，停车库还提供多种
产品便于周边居民选择。针对周边上
班的员工，推出“上班卡”，同时还有季
卡、年卡等多种套餐。

此外，该停车场采用“驿站”的运营
理念，停车场未来还将引入自动售货
机、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便民产品，
为市民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

738平方米，停车360辆，可正进正出，无需倒车入位

成都首座智能机械停车楼正式投用

车主正在存放车辆。 受访者供图

车辆驶入智能机械停车库内。卢春阳 摄


